附件2
砀山县烈士陵园提升改造项目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砀山县烈士陵园提升改造项目目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砀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资金使用单位
	砀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608
	185.71
	30.5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08
	185.71
	30.54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
	

	
	下达及时性
	下达及时
	

	
	拨付合规性
	拨付合规
	

	
	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符合要求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符合要求
	

	总体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新建烈士纪念馆面积约2000平方米；馆前广场：广场铺装约420平方米，纪念雕塑2座；配套设施：陵园地形整理与排水1项。。

	项目主体施工已结束，正在进行装修等其他附属设施建设。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数量
	1
	1
	

	
	
	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达成预期指标
	

	
	
	时效指标
	新建设施达到当地抗震设防要求
	100%
	达成预期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养老托育服务基础设施条件
	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3个工作日
	达成预期指标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达成预期指标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65%
	达成预期指标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80%
	达成预期指标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达成预期指标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10%
	达成预期指标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达成预期指标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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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